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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第一届“南粤家政”梅州市技能大赛
养老护理员项目技术文件

—、参赛人员

参赛选手须为梅州企事业单位、社团和非企业性单位人

员，年 18 周岁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具有良好职业道

德，无投诉和违规记录，身体健康，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

度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有一年以上养老护理员从业经历；

2.具有高等学校、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

业毕业证书；

3.具有参赛项目相关职业资格证。

二、竞赛形式与内容

（一）竞赛形式

大赛分县级赛和市级赛进行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本辖

区“南粤家政”技能比赛，市级负责组织举办全市技能大赛，

并选送优秀选手参加全省决赛。

（二）竞赛内容

大赛采取个人实操考核。竞赛内容包括基础照护，康复

服务、心理支持，培训指导。每位选手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

式，在限定时间内、按标准动作完成操作项目，竞赛时间为

30 分钟。

三、竞赛标准

以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（职业编码：4-10-01-05）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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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理员 2019 年版》为依据，适当增加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

设备、新技能等相关内容。

（一）操作技能

1.竞赛模块

竞赛组别 竞赛内容

养老护理

员组
1 准备评估 2 实操考核 3 综合评价

2.实操考核项目内容

操作项目 内容范围 考核方式

基础照护

包括：用药照护

现
场
操
作

包括：风险应对

包括：护理协助

包括：失智照护

包括：安宁服务

康复服务
包括：功能促进

包括：认知训练

心理支持
包括：沟通交流

包括：心理辅导

培训指导
包括：理论培训

包括：技术指导

注：①按照一位标准化老年人为主线设计照护情景，全

流程完成 4 项技能的考核，操作流程包括：基础照护、康复

服务、心理护理、健康指导等操作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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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操作环节，超时即停止该项

目操作。

（二）考核要求与评分标准

1.考核要求

（1）基础照护

选手动作熟练，能对老人进行用药照护、风险应对、护

理协助、失智照护及安宁服务。

（2）康复服务

选手能对老年人进行功能促进及其认知训练。

（3）心理支持

选手有很强的沟通交流能力及能对老年人进行心理辅

导。

（4）技术指导

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对老年人进行自我照护的指导。

2.评分标准（统一评分表，具体评分细则由大会组委会

出题 后制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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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

准备评估

（含环境评估）
10 5 点，每点 2 分，不合格扣 1〜2 分

操
作

项目1 基础照护 35 35 点，每点 1分，不合格扣 1分

项目 2 康复服务 15 15 点，每点 1分，不合格扣 1分

项目 3 心理支持 15 15 点，每点 1分，不合格扣 1分

项目 4 培训指导 15
15 点，每点 1分，（回答其他正确

答案也得分）

整理记录 3 3 点，每点 1分，不合格扣 1 分

提问（任选一题） 3 1 题，提问 1题 3分

综合评价 4 4 点，每点 1分，不合格扣 1 分

四、成绩评定方法

（一）由大赛组委会聘请第三方裁判成立裁判组评定参

赛选手的成绩。

（二）由现场裁判员根据选手现场实际操作表现，按照

现场操作规范评分标准计分。

（三）参赛成绩排名

个人成绩：参赛选手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，

可参与最终排名。

当出现不同选手总成绩相同时，比较实操时间，用时少

者名次在前；若仍不能分出先后，则并列名次。

五、竞赛设备

实操考核在指定场地，采用现场真人及婴幼儿模型模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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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护情境的方式进行，由大赛承办方根据参赛人数和竞赛实

际需要配备相关设备和耗材。

（一）基本设备设施

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

1
规范化老年

人演员
位 1 考场指定

2
康复基本用

物
套 1

3 床单位 个 1

4
服药基本用

物
套 1

5 手消毒液 瓶 1

6
记录板、 记

录单、笔
个 若干

（二）竞赛项目用物（见考场通知单）

六、竞赛细则

（一）赛程规则

1.以现场实操并按要求完成操作任务的方式进行，竞赛

时间 为 30 分钟，满分为 100 分。

2.选手出场顺序、工位和竞赛试题由抽签决定并签字确

认，抽签结果于赛前半小时公布方便选手赛前准备。

3.竞赛裁判员核对选手的身份并填写资料，宣布竞赛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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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， 由裁判组发评分表同时开始比赛计时。

4.竞赛范围与要求参照本技术文件中考核要求内容。

5.选手参加个人实操考核前，须按组委会指定时间熟悉

竞赛 场地及设备情况。操作中应爱护参赛物品，如果确实

因为设备、 耗材原因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竞赛，由大赛裁

判长视具体情况作 出决定。损坏物品必须保留证据，丢失

的物品要照价赔偿。

（二）选手规则

1.选手须须着装整齐、佩戴选手证、持本人身份证进入

赛场；不得携带相关技术资料、工具书、所有类型的通讯工

具和摄像工具等进入赛场。

2.选手必须在比赛时间前 30 分钟接受体温测量和粤康

码检 录后进入赛场并按指定编号就位；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

参加竞赛; 离开赛场后不得在赛场周围逗留、高声谈论等。

3.选手须按出题要求，使用组委会提供的设备、耗材等

用具，按规范流程操作，保障模拟病人的安全。

4.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特殊情况须

经裁 判员同意后按特殊情况处理；选手若需休息、饮水或

去洗手间， 中途离场时间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。

5.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必须主动配合裁判工作，完全服从

安排; 如遇问题，需举手向裁判员提问；选手之间互相询问

按作弊处理; 选手如对竞赛裁决有异议，通过领队向裁判提

交书面申诉文件。

6.选手听到大赛结束命令时应立即停止操作或答题，不

得以 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；离开时不得将与比赛有关的

任何物品带 离赛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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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，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提前结

束操 作；裁判员记录竞赛终止时间后选手不得再进行任何

操作。

（三）赛场规则

1.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

应证件，着装整齐。

2.各赛场除现场裁判、安全巡视员和赛场配备工作人员

以外, 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。

3.新闻媒体等须向大赛组委会申请，获批后进入赛场并

听从 赛务人员的安排和管理，采访工作不得影响比赛进行。

未经组委 会的批准，选手在竞赛期间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

个人采访与竞赛 相关的内容，不得私自公布竞赛的相关情

况及资料。

4.各参赛队员的领队、指导老师以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

进入赛场。

（四）赛场操作违规、违例扣分办法

现场裁判、安全巡视员和赛场配备工作人员发现参赛选

手以 任何形式提示个人信息，扣 10 分并记录在案。（仅列

入评分标准， 不作为违规、违纪处理）

七、竞赛参考书

1.养老护理员（高级）.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，2020.


